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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是有规则的震动产生的声音或者乐音，能够提供人类听觉上的享受，用以表达人类

的情感，是一种抽象的灵动的艺术。法律是一种公平规则，一种社会规则，以正义的存在作为存

在基础。法律由一个国家制定再认可，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如此看来，法律与音乐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法律是严肃理性的，而音乐

是飘渺变化的。如果将音乐与法律“融合”在一起，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能产生什么样的

“化学变化”呢？是琴瑟和鸣地奏出高山流水袅袅余音还是导致一种无奈的最终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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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法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从人类历

史的发展来看，文化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三个

分支，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有的

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不可置疑的真

命题。音乐所属在精神文化层面，法律存在于制度

文化层面。两种同是人类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质上能够沟通一致。同时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的一部分，所以两者必然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影响、

促进和补充。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通过音乐和法律表现出

来。音乐表现的更多是非理性特色，而法律则看重

理性元素。在音乐的艺术审美中，那种唯美的素调

无法像文字文献般跃然纸上。假使通过文字的方式

来穷尽音乐的美感，这部分美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

个元素部分。即便是音符的乐谱，也只能表达音乐

家思想的一部分，更多的可能需要人们的触觉和听

觉去感受。音乐的审美需要通过综合性的感知。假

使将音乐作品分割成为各个可用文字表现的方面，

极有可能是对音乐理解的障碍，那也就无法透彻的

理解一个音乐作品，无法理解艺术本身的美感。法

律则迥异，理性的元素针对无论是立法还是对司法

而言，其价值的体现主要是依托文字语言来积累和

释放。用文字来对法律进行刻画和解释。当现实生

活中遇到一个现象需要依托法律来解决，立刻可以

找到相应的法律文本来具体解释。这样的贴合性是

音乐理解所不能达到的。
[1]
 

音乐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是精神上的补充。

如果把“写在纸上”的法律看做是对“个体自由”

的人类秩序的强制规范，那么“写在纸上”的乐章

便是对每一个“自由音符”的秩序做出基本的规范。

笔者认为，虽然音乐和法律在大多数人眼中看似毫

无联系，但是小心地在音乐和法律两个领域中寻找

共同点，还是能够发现很多端倪。法律代表学术的

价值，音乐则是艺术的体现，学术和艺术崇尚的价

值有很多差异，学术要求理性分析，艺术要求综合

感性，在感性综合的底线之内，将理性分析做到最

大化，是本文的追求。 

一、古希腊的音乐与法律 

早在古希腊城邦制时，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国家的音乐形式发

生变化，其法律也会跟着变。”在那个法文化萌芽的

古代希腊里，民间艺人通过弹着竖琴去演说和宣扬

史诗故事，这种音乐形式不但影响了古希腊的政治

文化生活，也同时通过音乐来传送文学和哲学。 

柏拉图和其他古希腊的作家指出，雅典时期最

朴素古老的传统音乐，被认为是一种必须遵守的严

格的法律，从而防止其被新式的技术与实践腐化。
[2]

他通过将音乐传统的颓废和混乱联系在法律上，告

诉大家，音乐传统始终保持的一种“规律”约束了

人们的行为。这种“音乐传统”就是一种严格的“法

律”。而后来的作家开始打破规则，搅乱了各种音乐

样式，歪曲了音乐的对与错标准，还帮助普通民众

去破坏音乐律法，让人民变得暴戾，幻想自己是有

才能的评论者。柏拉图在《法律篇》第三卷描写了：

“音乐不仅是每个幻想自己是万事万物之主宰的人

的出发点，而且对法律的藐视也会紧随而来，而彻

底的放纵也就为期不远了。”
[3]
 

柏拉图之所以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就是因

为音乐教育不但维系了人们遵守道德的一般情感，

也能调节曲调的平衡律动，培育人们对于美和秩序

的一般概念，让人们心中充满正义和法律。这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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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来源是从灵魂深处，而不是从外在的惩戒。正

义一旦成为人们灵魂深处的适当状态，那法治的理

念才能在人们心中根生地固，否则法律的存在，不

过是惩罚体系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并不能教育人们

向善。 

柏拉图提出了，通过音乐来督促人们内在的道

德秩序，和法律的外在秩序和谐共处来调整社会的

稳定。他之后，亚里士多德又通过《政治学》来阐

述了音乐对政治法律的作用，他诉说了音乐价值在

于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因而是很有高尚的含义的。

古希腊是运动员和战士的社会，在训练中，人们逐

渐变的冷漠，充满了伪善的面孔，所以音乐在当时

让人们通过身体的感官来影响心灵，洗涤心灵，激

励品德。这种情况下的音乐，具有防止法制凶猛性

的效用。使得心灵受到音乐帮助才能得到的教育。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是自然法的萌

芽，由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出的对 physis 和 nomos

两分。Physis 代表的是“自然”，指本性上就有自身

发展能力的，依靠自己力量生长而成的东西（即天

生的、自然而然的）。而 Nomos 代表是风俗习惯，对

人类进行按比例的分配和规划。古希腊的思想家对

于 physis 和 nomos 的两分思考建立在对于正义和品

性上。这种早期的正义观最后使得他们看到了人本

性中的恶存在哪里，然后用 nomos（法律、习惯）来

约束 physis（自然、本性的恶），也就是主张用善来

制约恶，用理性来统治感性。 

之所以提到了 nomos，是因为在古希腊的构词

中，作为“律法、规范”之意的 nomos 同时也有“曲

调、歌曲”之意，也就是说，法律之意也从音乐中

萌发而生。
[2]
这就链接了上文所提到的柏拉图所描述

的民间艺人通过音乐去演说史诗故事，这样宣扬法

律和政治观念。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对音乐和法律有着自身的理

论观点，他们将对立面的统一看做“和谐”，和谐所

产生于不类似的事物中，许多对立事物的统一是不

和谐因素之间的一致。简言之，数是万物的本源，

万事的性质由一定数量的关系所安排，和谐的秩序

是一定的数量比例构成的。由此他们提出了“美是

和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

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的数量上的比例组成，“音乐是

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

调导致协调。”
[4]
 通过这种内在的和谐，音乐具有一

种力量，可以净化人类的心灵，通过音乐来让人区

分正义和非正义。 

所以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寻求的这种内在美德正

义观，是可以教授流传的。音乐正好又是一种灵动

的媒体，提供最有效的和谐的方式，有着显要的效

益。音乐的运动是秩序和道德的表现，是一种反应

内心的和谐，是构架人们内心正义的最好手段。人

们一旦陷入了不适的状态，灵魂就需要音乐的安抚

来恢复和谐的状态。所以音乐成为心灵和社会用以

规制的秩序象征。这也正是法律所寻求的秩序真理。

所以说，法律和音乐在古希腊就相辅相成，共同致

力和维系社会的稳定。 

二、中国古代的“乐”与“法” 

（一）“礼乐”和王道之治 

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

就有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

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尚书的美学命题，

就是说“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的不同音调

在演奏同一首乐章之时，实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井然有序，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来交流情感和思想

的境界。 

这里的井然有序，便是音乐作为“天人合一”

的成果。用音乐来协调社会关系，加以王道之治。

先秦王道中的政治和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讲究

“人事”的秩序，强调“仁治、德治”，就是这些主

张“以德治理天下”的统治者，将音乐教化，等级

化，制度化，法律化。使音乐之美结合在德政之美

之中，达到了王道的“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在王道之中，音乐制度就是政治和法律制度，

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形式来管理秩序。这就需要通

过音乐来引导塑造人民的价值观，音乐的善恶好坏

直接影响了音乐教化的质量。先秦之时就有“礼乐

刑政”的管理社会传统，这就和音乐调整礼法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礼乐”作为一种对精神的强制，

和“刑政”的对身体的强制一起，治理着社会的基

本秩序。《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

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又谓之“故礼以道

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5]
 这里的“礼”用以统一

人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的声音，“政”用以规

范人的行为，“刑”用以防止人的奸乱。礼乐刑政，

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其民心同天下大治。 

这就是笔者所见到“礼乐”与“王道”之治的

最经典注解了。 

（二）“雅乐”是作为政治和法律的补充 

古代中国的音乐仪式大致分为三个支系，“郊庙

燕射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仪式音乐是

国家的相关礼法礼制和宗教仪轨的重要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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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仪式音乐也在音乐中具有特殊效能。 

郊庙燕射音乐又被称为“雅乐”，最早大概形成

在周代。在古代那个以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国，

他产生的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即作为政治和法律的

补充，体现了社会等级和秩序。
[6]
 

乐府中的郊庙、燕射等，一直都是宫廷雅乐的

配乐歌辞，在宫廷雅乐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郊庙燕射等歌辞是新制度建立的礼制威仪象

征；第二，他们的作用作为一种法律和政治的有力

补充；第三，能够在社会中起到政治性教化作用。

宫廷乐府以乐的形式表彰礼法的本质，是礼乐文化

的外在表现形式，能够区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和

差异，和一般的民间乐府不同，有着更高的政治性

和礼教性。
[7]
 

“郊庙”歌辞是祭祀天地宗庙之歌，用来配合

郊庙乐曲的。具有典雅和古奥的特质，其中的相关

礼法制度蕴含丰富，这也是他独特的价值体现。“燕

射”是指“燕飨”，“燕射歌辞”主要指的是宫廷在

燕飨官臣子民时候，举行乐舞表演所吟唱的曲词，

作为宫廷雅乐的一种，主要刻画了一幅幅燕飨的场

景，用铜器作为酒杯，用琴管等作为乐器，加之曼

妙的舞蹈，来实现礼制和法度。燕射歌辞体现主题

为勤俭节约，所谓“丕显宣文，先知稼穑。克恭克

俭，足教足食。”
[8]
燕射歌辞不同于郊庙歌辞的庄重，

形式内容不那么严格，在形式上更加多变。 

庾信在燕射歌辞《五声调曲》中，表达了政治

和法律思想，通过训诫说理的方式体现了君臣之道

和为政之道。强调了一国之君应该以民为本，要体

恤人民的疾苦。他又强调要重视人才，“云雨取施无

不洽，廊庙求才多所在”，要君臣一体，君当宽宏大

量，臣民应该进忠进义。这侧面表达了庾信自身的

“无为”而治的思想。他受到道家的思想影响，对

社会和政治有感而发。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燕射

歌辞之中，彰显了礼乐的统一，礼乐制度的基本形

态。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文化的依托，这里的“乐

府”之用的宫廷雅乐，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优

越性。引导纷乱的社会走向政治统一和现实的和平。 

（三）古典中国的“音律”和“法律” 

最早明确阐述音律和法律关系的人首推太史公

司马迁，他先在《史记·乐书》中明确指出了音乐

在政治治理中的首要作用
[10]

，“夫上古明王举乐者，

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

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又通过“吹律听声”的战争

传统推测出音乐和法律的内在联系。“王者制事立

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史记·律书》） 

司马迁描述的音乐，是从“律”开始推测的，“律”

本意是“声”或者“音”来表达的自然变化规律。

与“乐”联系紧密。“音律”的“律”是定音之具，

是音“发而中其节”的验证标准。“音律”又反应了

“自然节气的变化”。所以“律”被赋予的含义十分

博大，具有不可抵抗自然的规制之意。“律”作为“法

律”和“音律”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法律”甚至

就是“音律”的演化形式。他们的关系在上古时候

可以解释为战争的行动指示，当时的战争主要就是

靠“声”和“音”的划一行动、指挥士兵。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致于冬季，

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

怪哉？”商、角、宫、徽、羽是古人总结的五种“音”，

这里的音律不仅反映了自然的变化，也可以指挥战

争的行径。在冷兵器年代，在战争中指挥必须依靠

能够发出不同声音的器物。通过对不同“乐音”的

接收和理解，一个军队才可以做到步调一致，协调

方向。音乐在战争中的必不可缺说明了他极大的规

范作用。 

司马迁的《史记·律书》很大程度的归纳论证

了“律”所具有的音律、法律、军律的内容和关系。

法律的“律”始于战争之“军律”，而“军律”的“律”

又来源于“音律”。这就是音乐和法律的内在连接。 

三、结语 

有的法学家认为法治问题不仅仅是制度技术上

的一种设计，更多的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蕴含

的具有人性、道德、正义等深刻命题的规则。这种

规则是由历史沉淀以及人类的自然变迁所产生的。

这样来看，法律与音乐的关系并不光是历史上的一

些捕风捉影，可能还蕴藏着深刻的法治论点，蕴含

深刻的人性洞察和深切人文关怀。音乐下自由高贵

的人带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在法律的制度内涵里产

生共鸣。这正是笔者所期望的。法律与音乐，科学

和艺术的聚散离合最后可以再次结合。 

音乐的浪漫加上法律的理性，共同教育和塑造

人类社会。音乐是自由灵动的，法律是制度规范的，

从内在和外在共同支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音乐为

法律提供一定的方向指导和智力支撑，法律又为音

乐提供一定的权利保障，两者互相作用、互相制约、

互相影响又互相补充。当今中国，在创建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音乐可以发挥意

想不到的作用，诠释一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秩序，在

法律的外在规范中，起到从内在调整人内心秩序的

作用。一起建设一个和谐完整的美好社会。 

（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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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在考验期限内如果既不犯新罪亦未发现漏罪，

同时未违反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原判刑罚就不再

执行。既然缓刑是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那么

原判刑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在内，因此问题就来了，

是对所判处的主刑和附加刑都暂缓执行，还是仅对

主刑暂缓执行。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就是

为解决上述问题而专门设立的。该条第三款规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

加刑仍须执行。”亦即缓刑的适用对象或效力仅限

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并不及于附加刑。

因此，对于原判刑罚中如果有罚金等附加刑的，仍

须执行。所以，必须在判决书中引用刑法第七十二

条第三款的规定，这是判处罚金的法律依据所在。

判决前预交的“罚金”仅仅是执行罚金刑的保证金

而已，执行时直接冲抵即可，并不影响刑法第七十

二条第三款的援引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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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pplication of " the Paid Fine” before a judgment 
WANG Jing-liang 

(Beijing Shunyi People's Procuratorate, Beijing 101300, China) 

Abstract: The "advance payment of fine" in judicial practice is only another way of penalty execution, whose 
nature is actually the fin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posi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egal nature of penalty.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this way can not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current criminal law. So, the article52 and 53 must not and should not be refus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Key Words: penalty; advance payment of fine; law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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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system and law 
ZHONG Yi-teng 

(School of Lo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Music is made from well-regulated shake, which is a feast for “ear” as well as a way to express emotion. 
Music is a nonrepresentational and dynamic art, whereas law is a regulation for justice and society, which is based 
on equity and justice, enacted by a nation. The due parties rights and obligation are regulated by law, since 
legislation has general binding force. According to these, music and law are definitely unrelated and different. Law 
is rational, whereas music is visional. However, what “chemical reaction” would be produced if these two concepts 
are “integrated”? Would that be a harmonious scenario? Or ending with a helpless judgment? 
Key words: Music; law; Kingly way; Political order 


